FAE Y2 E Y B e FERE
114 & @ ] 5 % 320750

Ja 2 FEE

A 2 BE >

P EEARFERTATE ) AR RARFI4ELLY 4P T @
B BT

-

- "L REFRLFTE 13,800~ o

ST R R ATE ] 500 d AR P

N PR S SN

TF 24

- R iE &4%%EuMﬁ3ntﬁwﬁ#B—ﬁ%<%i
¢ 3 O®ROOR000505L152 185 F > TH AL 5 FE)
e pl16pFsF » ok NTd RE AL HIB 24
34 % (TR ) 13,8005 %4 » &3 19p » > &3
T20p EX o FE3I2DBpWAAA B RE o R TI]4
#£37 13p 22/ 7F » R N EtR]3, 800~ X A4 dp TR 2 0 T
BRELLSBEHERP 2> RAE YETEE T AR ER
.f:q%i:h‘%ﬂ%f”ﬁﬂﬂ& (114#3% 20p 2115#3* 19p ) » FEE
EoARFTER 2o Q@B TR KR &
37 4P FEXFTIRE P F o 114237 169 14521 A~
FOoORLFIZBEFTEFE ARG RLIE SRR RALE

B2k R o 1#%13,800L 2 43w & RE o ¥ AT AR

—_—

(=R

&

X SR BAREY > §iRAER249EF 3L R R
A2 A BIEREE o T HEP %;Qu—ﬁ%TO

S BMER PR L e kR TARFAERIEY M2 F o e
BEHEEA RN E T E - 1} ar%;KOKgﬁ— E
vHTRRLy  FRRASF U R AR WA
ZPF AT - REERLE RS AR, £ 22y
BIEEfEE | > A B FERAZEIABLIH SR kg d
pemipEfry o e miEtFl e TRPFRE EVE



FiOs SRR L AL LB AN TS R4 2
EFERERESF Y > e ¥ £33 TS H A TR
28 R EMLTTE2Z B RETHE- LB 2R
F o0& A e FR2T, 600 4 LRI E S T
20 ﬁ*ﬁ@%ﬁ%ﬂﬁ$@%’WQ$iﬁ(%ﬁ

_1-1\_‘\_
s
oo%"fér

~ /\:L /\ ) /l/'T j\ﬂ—!r’__ E’,l-: y p }%, 2} "'LriFv 7}5‘7@; ‘ﬁ ’;;
:\m%%HF’#ﬁtd’&:;ulBBﬂ{’fg,ﬁpﬁg‘& 2424
’ggwwvﬁ’iw*%ﬁﬁﬁﬁ”@mx%@

".:\'* *‘

DA\

M =
“Er

LEAELRL  REF KA A FF LT k3
ERE RS- S SRR R RN S o
.

H@%i%ﬁﬂnﬁw wﬂﬁ¢4wﬁﬁ%iéé’kpus
B AR el B2 AL H1B Y 42413, 800
zf;;f¢ E3%19p ~ s 38 20B%? > 32 25p &
Mo B s TPPERL S BEER > REI14#37 13
p22pFrigte13, 800 1 AR 4g TR 2 5 3114237 16
PoMEAGREZEL RSB0~ £ H L ET
ForFRE CHERNS EEZLINEHE R B E
PAALHALR O HMERLDRARIEF
gt rze-2 d w323 24@ iz

.
}z¥2ﬂh+‘%2ﬂﬁ$9ay%§
P2 AR WFT A IRy TLE T
TRz T (DR E TR
BeoEENEs TURELEIRNF HEZFTRY



Wiz z &> w5 FFiEEE G2 T L TR E
W R L BTk LT E > TR Y
XEMAAZETE P UBEFEZHL A2 E A (B2
91# R o F563DFAAL 5 $B-) - ZHFFANTY
TR P UEEZG 22 2T E o EAHAS
B R A2k RAEGEY N2 52492 e (BB
03F & &5 F % 14155242 9 2B ) -

S g
AL A]14237 13p %3 B2 242 413,800~ »
AR LR ARFE S T LB AR LK
B gt PULINEBE T A4 RES 2% 2 GIe
T4z 27 3 OFOOR000& 050154 2 1837 £13800
~Ap F 8 r’* #114#37 20p 3 115&3% 199 |, 2 45 R
2R AT LRERFETAENLIERF P F 0y AR

ZLINEHE e BBt 72 (L ARE$1152169F )
HMind @iz g 2 G NPEFRREFE N2 22 L P

MR RAE T g BT e
2.3 % > A @2 LINESt 2 e 97 - 3 2R F'HI*,:‘ S
B2 AE& ~AEFPRH B2 AP £ Firie 2 R
e g s, 3 g2 LINEf S s7h (L 2%
51652 169F ) » feAd * RARGEM k3 5 E2 13 4FF
B2 id hd At ds TRy APRGHRL

,\
4 T
&
i
ke

._,\\

Ee
Sy
- TRFEFE AT A |~ Taek 7 {Q?Mrﬁi']‘%‘?ﬁ-ﬁéﬁ
r FeprE TR G wR, ~ Tib g AT
TAFAR SR RITRERT- B~ T2
.ﬁ]i?%m}_ B s ﬁ'g"fij (AAR¥%2012209F 2. LI
NEft e &8 ) - 3203 @3 bdh2 % 0 1T RE AT
(EIG AR ORIl PR B S R R 3 AP T e
RN £ G R L F R KAk T 7 'Tf‘]'}i‘m?\—’i’
;\‘.ffﬂ?;}gf‘]gl&g%f%g'{‘i% dog; (A2 ¥ 5211F 2LINE

Hes2m) 6 grl13,800~ IR E R o d L0 H

b
i
mj



N

Bz L v AE2 R LR RERETE QP F TR
BE AL L RIER S PFANETRERRL > T A
R itema g o ik AP FEE- AL S B S R o £33
B2 O RHIESETILSEETFROAH2Z AP &
AP RTET R o BH IR EERTE R ARG F

ﬁﬁﬁ%%m¥M%@ﬁL Bl R 2 3 Fak 2 4o 8RR 2
£ %&13,800~ > THF I o

iﬂ%%ﬁﬁ%@@iﬁﬁfﬁ%%@’&%ﬁiﬁr?
EyaklTa g " PHRBENRLEL T EERE &R

%ﬁﬁﬂézz°ﬁﬁ

N2 F24BIER T B9 EAN 26p B P - T3T e
= g ’-?—!iiéféaz\'ﬂg P Rhige Timg ) g
—i;ﬁ‘&% s A g oo i,EL rf’iﬁJ ﬁ%,é’-ﬁ‘-l/‘:{?.ﬁﬁ?—? ’
ARV RREY T37&8 ) e sz 92 T EEY
T EE X2 A4 ko d\’*%sg*‘LINE %,\,B_i\t‘ B iaie #
F?§Jv3’fwngﬁuﬁrﬁﬁJzﬁuw%%%V§?
FEFZQ2 Lo chemiE o pAFHERY 2L 2 FFHE @
LR R E RS R R
R GR O AR T RGN 5 R 52600
S o @ RE H2490E B3R A BER T4 fﬁ#ﬁ%ﬁ%

.
AN
o\

B Ry A 52600 T > w27

@
i
o
=

TG e

\

‘.u.

d~

[}
1R

R ST S

é‘m

3 LR T4 (BB iE0T# A2 %0 N E it iy
ERERTFLIR) c b REEHEITF AR AFE
ﬁ’ﬁﬁﬁ%%ﬁ?i’ﬂf’ww%&ﬁmhﬁw g v
T GRS N R R R R L A PR R R
@ﬁﬁﬁ@é%@¢’1%ﬂ%i’“ﬁ@4*fzﬁ2@
Fi®d > 02 wmd g d g o s
U TR 2R ER o

S LB TR TEE 0 B TRARLBELLEBRERE
F 4 o et @2 LINEH e 47 v 2 Bt 42 &

-_N\

W o

T R-TERE R OREP

7—4—-

¥R R A > BEIBRL 2

£mA



AR AR PREI VT LFY I hITEN &

¥

B oeni o R Rk 82490 B 342 A Rk B
B
~

14

%

o 7
PEFCGMm 3R 22 oo 8
Y 7‘ /.

1 £
CARIRER R kﬁiﬂ%ﬁ’@@%%i%ﬁﬁﬁ°
S ONEREmOR R f 2 fRIp o A F W2 FU8E
v e EN 3] 114 = 11 E 28 2
R e AR TP 3 S | IR

iz F Lv X

&“#,}@%s%%iQZOBJ“’ MEGLGE R L S o w

Aadb PRk D AP PR (L3R AP -~ R
%%izéi‘&_}iﬁ%ﬁp\? NI 7 S P,},_ Ei’s%}i!}'dii—”ﬁﬁ’%’“
L Z EMEF) o AREP o P HEWEF L FEIR Y 0 e
WAL TS EE R KA Y 0 B2 E20P pAT R
Fmd F (A A) o ded EEREF AL PFY 0 - BB

& 11 ; 28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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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3207號
原      告  胡梅萱  
被      告  蘇貴芬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定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800元。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與被告相約看房（即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15樓之18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同日16時許，雙方達成協議，約定由原告先支付1個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3,800作為定金，同年3月19日入住，同年3月20日簽約，同年3月25日前支付兩個月押金。原告即於114年3月13日22時許，依約轉帳13,800元至被告指定帳戶，並提供身分證證明文件，被告收受上開定金後，即補充完整租約地址、租賃期間（114年3月20日至115年3月19日），確定雙方租賃合意。此後，經過多次修改租賃條件，最終於同年3月14日確定新版合約內容。嗣於114年3月16日14時21分許，被告因為修繕責任因素，未能與原告達成協議，竟未經原告同意，擅將13,800元定金退回與原告，並表示不願出租系爭房屋，顯然違約，爰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之規定，請求被告加倍返還定金。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㈠原告已同意「本文字無論是否白紙黑字，都已具備法律效力，不須額外再書寫一遍，以上如果都OK請幫我回覆『同意』，同意後如有他方再反悔提出其他非本次協商之內容，是另一方無法接受者，則房東歸還押金，此次租約無條件解除」，故兩造既無法互相接受對方提出來的條件，就無條件解約，被告無條件歸還訂金，並無影響原告任何權益；㈡兩造是因為系爭房屋如須修繕之時間等待問題，被告認無法符合原告的希望，故而將訂金退還，因為其做不到原告的要求；㈢被告退訂金之後，原告即傳送一長串法律文字，要求被告必須賠27,600元的違約金；被告退訂金後不到2小時，就告知願意協商出租給原告，並要求三方（即原告、被告、仲介）坐下來聊一聊，為原告所拒。就算買房子也有3天的審閱期，被告於3月13日收訂金，期間討論後決定約定無效，也已歸還訂金，事後也曾詢問原告是否仍然不願意承租？被告要租給原告，原告不來租，也不肯坐下來討論，系爭房屋空到4月中才租出去，被告已將訂金全數歸還，沒有不當得利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於114年3月13日與被告相約看系爭房屋，同日16時許，雙方達成協議，約定由原告先支付1個月租金13,800作為訂金，同年3月19日入住，3月20日簽約，3月25日前支付兩個月押金，並載明點交、備註事項，原告於114年3月13日22時許轉帳13,800元至被告指定帳戶；嗣於114年3月16日，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將13,800元訂金退回與原告等事實，此有原告、被告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前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定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適用左列之規定：一、契約履行時，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部。二、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四、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應返還之。民法第248條、第24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定金之性質，因其作用之不同，通常可分為：㈠證約定金，即為證明契約之成立所交付之定金。㈡成約定金，即以交付定金為契約成立之要件。㈢違約定金，即以定金為契約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擔保。㈣解約定金，即為保留解除權而交付之定金，亦即以定金為保留解除權之代價。㈤立約定金，亦名猶豫定金，即在契約成立前交付之定金，用以擔保契約之成立等數種（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35號判決意旨參照）。契約當事人於契約成立前交付，用以擔保契約成立之立約定金，倘本約未成立，定金之效力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49條之規定（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
　⒈本件被告於114年3月13日受有原告交付之定金13,8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審酌兩造訂約之過程，被告於收受上開定金後，即以LINE傳送「本人 蘇貴芬 今天已經收到胡梅萱小姐訂 台中市○區○○路000巷0號15樓之18的訂金13800元租賃期間從114年3月20日至115年3月19日」之訊息予原告，此後兩造即一再磋商簽訂租約之時間、內容，此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5至169頁），堪認兩造交受之定金，乃係用以擔保租賃契約之成立為目的而交付，應屬立約定金，堪以認定。
　⒉再者，依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原告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屋之租金、租賃期間、點交、交付押金及簽訂租約之時間，均已達成共識，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5至169頁），嗣被告又突然傳送關於系爭房屋之修繕師父與修繕時間之訊息予原告，被告表示：「還有我跟你報告一下我的師傅在西屯」、「如果不是很緊急的事情都要等待」、「修房子的師傅」、「半個月有可能」、「冷氣我不敢保證喔」、「冷氣我曾經等將近超過將近一個月」、「沒有很緊急的半個月絕對會喔」（見本院卷第201至209頁之LINE對紀錄截圖），並於兩造尚在討論之際，逕向原告表示「因為我真的很怕沒有辦法符合你的要求 不然我就把訂金退給你…我把訂金退還給你吧 免得將來如果有不愉快的話 我們互相都會覺得很不如意…」（見本院卷第211頁之LINE對紀錄截圖）後，隨即將13,800元退還與原告。由被告前開傳送之訊息可知，本件乃被告提出原協議租賃契約內容所無之修繕系爭房屋條件，且因未能獲得原告同意，即於尚在與原告討論之際，倏地表明不願將系爭房屋出租予原告，並退還定金，顯有拒絕簽訂系爭房屋租賃契約本約之意甚明，堪認本件係可歸責於被告。揆諸上開法律規定及裁判見解，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9條規定，則原告請求被告加倍返還定金，給付13,800元，即屬有據。
　㈣至被告辯稱兩造已約定無條件解除契約，原告係交付「訂金」而非「定金」，且其有意願出租系爭方屋與原告，故原告請求無理由云云。惟查：
　⒈按民法第248條規定，於89年4月26日修正時，將「訂金」改為「定金」，其立法意旨表明：原條文「訂金」係「定金」之誤繕，予以修正。足見「定金」乃屬法律條文正確用字，而民間訂約習慣使用「訂金」，如屬定金之約定，亦無礙於定金契約之成立生效。本件兩造於LINE訊息往來中雖均使用「訂金」文字，然兩造係以該「訂金」之交付作為擔保簽訂租賃契約之意，已如前述，自不因其等使用之文字有誤，而免除其應負之責任，被告執此抗辯，不足採憑。
　⒉又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為民法第260條所明定。而民法第249條第3款所定之加倍返還定金係損害賠償性質，主契約縱已解除，參照民法第260條規定，仍非不得請求加倍返還定金（最高法院67年度第9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查，原告與被告間尚未簽訂租賃契約，自無解除契約可言，況且，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可知，縱然兩造曾約定無條件解除契約，惟並未排除契約解除後兩造間依法律得主張之權利義務，且對原告而言並無任何歸責事由，是此約定亦不妨礙原告請求損害賠償，被告以此抗辯，亦非可採。
　⒊被告雖於退還定金後，又傳送「那我現在願意再跟你協商」等訊息，惟觀諸二造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係於原告表示將依法要求賠償2倍定金後，始又傳送上開訊息，此已屬新的要約，核與被告前開具有可歸責之事由不履行簽約，要屬二事，不容混淆。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3,8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江文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 (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表明，上訴於法不合，得逕予駁回，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3207號

原      告  胡梅萱  

被      告  蘇貴芬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定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800元。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與被告相約看房（即臺

    中市○區○○路000巷0號15樓之18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同

    日16時許，雙方達成協議，約定由原告先支付1個月租金新

    臺幣（下同）13,800作為定金，同年3月19日入住，同年3月

    20日簽約，同年3月25日前支付兩個月押金。原告即於114年

    3月13日22時許，依約轉帳13,800元至被告指定帳戶，並提

    供身分證證明文件，被告收受上開定金後，即補充完整租約

    地址、租賃期間（114年3月20日至115年3月19日），確定雙

    方租賃合意。此後，經過多次修改租賃條件，最終於同年3

    月14日確定新版合約內容。嗣於114年3月16日14時21分許，

    被告因為修繕責任因素，未能與原告達成協議，竟未經原告

    同意，擅將13,800元定金退回與原告，並表示不願出租系爭

    房屋，顯然違約，爰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之規定，請求被告

    加倍返還定金。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㈠原告已同意「本文字無論是否白紙黑字，都已

    具備法律效力，不須額外再書寫一遍，以上如果都OK請幫我

    回覆『同意』，同意後如有他方再反悔提出其他非本次協商之

    內容，是另一方無法接受者，則房東歸還押金，此次租約無

    條件解除」，故兩造既無法互相接受對方提出來的條件，就

    無條件解約，被告無條件歸還訂金，並無影響原告任何權益

    ；㈡兩造是因為系爭房屋如須修繕之時間等待問題，被告認

    無法符合原告的希望，故而將訂金退還，因為其做不到原告

    的要求；㈢被告退訂金之後，原告即傳送一長串法律文字，

    要求被告必須賠27,600元的違約金；被告退訂金後不到2小

    時，就告知願意協商出租給原告，並要求三方（即原告、被

    告、仲介）坐下來聊一聊，為原告所拒。就算買房子也有3

    天的審閱期，被告於3月13日收訂金，期間討論後決定約定

    無效，也已歸還訂金，事後也曾詢問原告是否仍然不願意承

    租？被告要租給原告，原告不來租，也不肯坐下來討論，系

    爭房屋空到4月中才租出去，被告已將訂金全數歸還，沒有

    不當得利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於114年3月13日與被告相約看系爭房屋，同日16

    時許，雙方達成協議，約定由原告先支付1個月租金13,800

    作為訂金，同年3月19日入住，3月20日簽約，3月25日前支

    付兩個月押金，並載明點交、備註事項，原告於114年3月13

    日22時許轉帳13,800元至被告指定帳戶；嗣於114年3月16日

    ，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將13,800元訂金退回與原告等事實

    ，此有原告、被告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且

    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前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

    。定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適用左列之規定：一、契約

    履行時，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部。二、契約因可歸責

    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

    。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

    ，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四、契約因不可歸責

    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應返還之。民法

    第248條、第24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定金之性質，因其作用

    之不同，通常可分為：㈠證約定金，即為證明契約之成立所

    交付之定金。㈡成約定金，即以交付定金為契約成立之要件

    。㈢違約定金，即以定金為契約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擔保。㈣解

    約定金，即為保留解除權而交付之定金，亦即以定金為保留

    解除權之代價。㈤立約定金，亦名猶豫定金，即在契約成立

    前交付之定金，用以擔保契約之成立等數種（最高法院91年

    度台上字第635號判決意旨參照）。契約當事人於契約成立

    前交付，用以擔保契約成立之立約定金，倘本約未成立，定

    金之效力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49條之規定（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上字第1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

　⒈本件被告於114年3月13日受有原告交付之定金13,800元，此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審酌兩造訂約之過程，被告於收受上

    開定金後，即以LINE傳送「本人 蘇貴芬 今天已經收到胡梅

    萱小姐訂 台中市○區○○路000巷0號15樓之18的訂金13800元

    租賃期間從114年3月20日至115年3月19日」之訊息予原告，

    此後兩造即一再磋商簽訂租約之時間、內容，此有兩造之LI

    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5至169頁），堪認

    兩造交受之定金，乃係用以擔保租賃契約之成立為目的而交

    付，應屬立約定金，堪以認定。

　⒉再者，依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原告與被告間就系爭房

    屋之租金、租賃期間、點交、交付押金及簽訂租約之時間，

    均已達成共識，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

    第165至169頁），嗣被告又突然傳送關於系爭房屋之修繕師

    父與修繕時間之訊息予原告，被告表示：「還有我跟你報告

    一下我的師傅在西屯」、「如果不是很緊急的事情都要等待

    」、「修房子的師傅」、「半個月有可能」、「冷氣我不敢

    保證喔」、「冷氣我曾經等將近超過將近一個月」、「沒有

    很緊急的半個月絕對會喔」（見本院卷第201至209頁之LINE

    對紀錄截圖），並於兩造尚在討論之際，逕向原告表示「因

    為我真的很怕沒有辦法符合你的要求 不然我就把訂金退給

    你…我把訂金退還給你吧 免得將來如果有不愉快的話 我們

    互相都會覺得很不如意…」（見本院卷第211頁之LINE對紀錄

    截圖）後，隨即將13,800元退還與原告。由被告前開傳送之

    訊息可知，本件乃被告提出原協議租賃契約內容所無之修繕

    系爭房屋條件，且因未能獲得原告同意，即於尚在與原告討

    論之際，倏地表明不願將系爭房屋出租予原告，並退還定金

    ，顯有拒絕簽訂系爭房屋租賃契約本約之意甚明，堪認本件

    係可歸責於被告。揆諸上開法律規定及裁判見解，得類推適

    用民法第249條規定，則原告請求被告加倍返還定金，給付1

    3,800元，即屬有據。

　㈣至被告辯稱兩造已約定無條件解除契約，原告係交付「訂金

    」而非「定金」，且其有意願出租系爭方屋與原告，故原告

    請求無理由云云。惟查：

　⒈按民法第248條規定，於89年4月26日修正時，將「訂金」改

    為「定金」，其立法意旨表明：原條文「訂金」係「定金」

    之誤繕，予以修正。足見「定金」乃屬法律條文正確用字，

    而民間訂約習慣使用「訂金」，如屬定金之約定，亦無礙於

    定金契約之成立生效。本件兩造於LINE訊息往來中雖均使用

    「訂金」文字，然兩造係以該「訂金」之交付作為擔保簽訂

    租賃契約之意，已如前述，自不因其等使用之文字有誤，而

    免除其應負之責任，被告執此抗辯，不足採憑。

　⒉又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為民法第260條所

    明定。而民法第249條第3款所定之加倍返還定金係損害賠償

    性質，主契約縱已解除，參照民法第260條規定，仍非不得

    請求加倍返還定金（最高法院67年度第9次民事庭庭推總會

    議決議可資參照）。查，原告與被告間尚未簽訂租賃契約，

    自無解除契約可言，況且，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可知，

    縱然兩造曾約定無條件解除契約，惟並未排除契約解除後兩

    造間依法律得主張之權利義務，且對原告而言並無任何歸責

    事由，是此約定亦不妨礙原告請求損害賠償，被告以此抗辯

    ，亦非可採。

　⒊被告雖於退還定金後，又傳送「那我現在願意再跟你協商」

    等訊息，惟觀諸二造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係於原告表

    示將依法要求賠償2倍定金後，始又傳送上開訊息，此已屬

    新的要約，核與被告前開具有可歸責之事由不履行簽約，要

    屬二事，不容混淆。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原告13,8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

    ，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江文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 (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表明，上訴於法不合，得逕予駁回，如

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

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

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中小字第3207號

原      告  胡梅萱  

被      告  蘇貴芬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定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3,800元。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4年3月13日與被告相約看房（即臺中市○區○○路000巷0號15樓之18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同日16時許，雙方達成協議，約定由原告先支付1個月租金新臺幣（下同）13,800作為定金，同年3月19日入住，同年3月20日簽約，同年3月25日前支付兩個月押金。原告即於114年3月13日22時許，依約轉帳13,800元至被告指定帳戶，並提供身分證證明文件，被告收受上開定金後，即補充完整租約地址、租賃期間（114年3月20日至115年3月19日），確定雙方租賃合意。此後，經過多次修改租賃條件，最終於同年3月14日確定新版合約內容。嗣於114年3月16日14時21分許，被告因為修繕責任因素，未能與原告達成協議，竟未經原告同意，擅將13,800元定金退回與原告，並表示不願出租系爭房屋，顯然違約，爰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之規定，請求被告加倍返還定金。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㈠原告已同意「本文字無論是否白紙黑字，都已具備法律效力，不須額外再書寫一遍，以上如果都OK請幫我回覆『同意』，同意後如有他方再反悔提出其他非本次協商之內容，是另一方無法接受者，則房東歸還押金，此次租約無條件解除」，故兩造既無法互相接受對方提出來的條件，就無條件解約，被告無條件歸還訂金，並無影響原告任何權益；㈡兩造是因為系爭房屋如須修繕之時間等待問題，被告認無法符合原告的希望，故而將訂金退還，因為其做不到原告的要求；㈢被告退訂金之後，原告即傳送一長串法律文字，要求被告必須賠27,600元的違約金；被告退訂金後不到2小時，就告知願意協商出租給原告，並要求三方（即原告、被告、仲介）坐下來聊一聊，為原告所拒。就算買房子也有3天的審閱期，被告於3月13日收訂金，期間討論後決定約定無效，也已歸還訂金，事後也曾詢問原告是否仍然不願意承租？被告要租給原告，原告不來租，也不肯坐下來討論，系爭房屋空到4月中才租出去，被告已將訂金全數歸還，沒有不當得利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於114年3月13日與被告相約看系爭房屋，同日16時許，雙方達成協議，約定由原告先支付1個月租金13,800作為訂金，同年3月19日入住，3月20日簽約，3月25日前支付兩個月押金，並載明點交、備註事項，原告於114年3月13日22時許轉帳13,800元至被告指定帳戶；嗣於114年3月16日，被告未經原告同意，擅將13,800元訂金退回與原告等事實，此有原告、被告提出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前開主張為真實。

　㈡按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定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適用左列之規定：一、契約履行時，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部。二、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四、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應返還之。民法第248條、第24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定金之性質，因其作用之不同，通常可分為：㈠證約定金，即為證明契約之成立所交付之定金。㈡成約定金，即以交付定金為契約成立之要件。㈢違約定金，即以定金為契約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擔保。㈣解約定金，即為保留解除權而交付之定金，亦即以定金為保留解除權之代價。㈤立約定金，亦名猶豫定金，即在契約成立前交付之定金，用以擔保契約之成立等數種（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635號判決意旨參照）。契約當事人於契約成立前交付，用以擔保契約成立之立約定金，倘本約未成立，定金之效力應類推適用民法第249條之規定（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

　⒈本件被告於114年3月13日受有原告交付之定金13,800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審酌兩造訂約之過程，被告於收受上開定金後，即以LINE傳送「本人 蘇貴芬 今天已經收到胡梅萱小姐訂 台中市○區○○路000巷0號15樓之18的訂金13800元租賃期間從114年3月20日至115年3月19日」之訊息予原告，此後兩造即一再磋商簽訂租約之時間、內容，此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5至169頁），堪認兩造交受之定金，乃係用以擔保租賃契約之成立為目的而交付，應屬立約定金，堪以認定。

　⒉再者，依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原告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屋之租金、租賃期間、點交、交付押金及簽訂租約之時間，均已達成共識，有兩造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5至169頁），嗣被告又突然傳送關於系爭房屋之修繕師父與修繕時間之訊息予原告，被告表示：「還有我跟你報告一下我的師傅在西屯」、「如果不是很緊急的事情都要等待」、「修房子的師傅」、「半個月有可能」、「冷氣我不敢保證喔」、「冷氣我曾經等將近超過將近一個月」、「沒有很緊急的半個月絕對會喔」（見本院卷第201至209頁之LINE對紀錄截圖），並於兩造尚在討論之際，逕向原告表示「因為我真的很怕沒有辦法符合你的要求 不然我就把訂金退給你…我把訂金退還給你吧 免得將來如果有不愉快的話 我們互相都會覺得很不如意…」（見本院卷第211頁之LINE對紀錄截圖）後，隨即將13,800元退還與原告。由被告前開傳送之訊息可知，本件乃被告提出原協議租賃契約內容所無之修繕系爭房屋條件，且因未能獲得原告同意，即於尚在與原告討論之際，倏地表明不願將系爭房屋出租予原告，並退還定金，顯有拒絕簽訂系爭房屋租賃契約本約之意甚明，堪認本件係可歸責於被告。揆諸上開法律規定及裁判見解，得類推適用民法第249條規定，則原告請求被告加倍返還定金，給付13,800元，即屬有據。

　㈣至被告辯稱兩造已約定無條件解除契約，原告係交付「訂金」而非「定金」，且其有意願出租系爭方屋與原告，故原告請求無理由云云。惟查：

　⒈按民法第248條規定，於89年4月26日修正時，將「訂金」改為「定金」，其立法意旨表明：原條文「訂金」係「定金」之誤繕，予以修正。足見「定金」乃屬法律條文正確用字，而民間訂約習慣使用「訂金」，如屬定金之約定，亦無礙於定金契約之成立生效。本件兩造於LINE訊息往來中雖均使用「訂金」文字，然兩造係以該「訂金」之交付作為擔保簽訂租賃契約之意，已如前述，自不因其等使用之文字有誤，而免除其應負之責任，被告執此抗辯，不足採憑。

　⒉又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為民法第260條所明定。而民法第249條第3款所定之加倍返還定金係損害賠償性質，主契約縱已解除，參照民法第260條規定，仍非不得請求加倍返還定金（最高法院67年度第9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查，原告與被告間尚未簽訂租賃契約，自無解除契約可言，況且，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可知，縱然兩造曾約定無條件解除契約，惟並未排除契約解除後兩造間依法律得主張之權利義務，且對原告而言並無任何歸責事由，是此約定亦不妨礙原告請求損害賠償，被告以此抗辯，亦非可採。

　⒊被告雖於退還定金後，又傳送「那我現在願意再跟你協商」等訊息，惟觀諸二造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告係於原告表示將依法要求賠償2倍定金後，始又傳送上開訊息，此已屬新的要約，核與被告前開具有可歸責之事由不履行簽約，要屬二事，不容混淆。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49條第3款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3,8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法院為被告敗訴之判決時，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江文玉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 (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未表明，上訴於法不合，得逕予駁回，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皇清



